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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手培训管理办法

一、为推动摩托车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培养摩托车运动的新生力量，规范摩托车手的培训体系，加强车手培训工作的统一管理，确保培训工作的安全和培训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二、凡在国内举办的各类摩托车车手培训班，均适用于本办法。

三、培训项目

越野项目、公路项目、拉力项目、技巧项目

四、培训单位条件

1、培训单位具有法人资格，在中国摩协注册的车队或加入中国摩协团体会员的地方协会、厂商、推广公司等。

2、具有培训场地：专业赛车场、训练场地或选择符合培训要求的场所。

3、具有理论培训场所：可容纳10-20人的教室，教室配备相应的桌、椅，教学白板、白板笔。有条件的培训单位还可配备投影设施。

4、具有培训车辆：用于培训的车辆数量应满足培训学员的使用要求，配备一定的维修人员和相应的零配件，保证车辆的正常使用。

5、培训所需的其它条件和设施、设备。

五、培训内容

按中国摩协制定的各项目的培训大纲进行。

六、教练员资格

培训班的教练员，由持有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颁发的“教练员证书”者、经培训取得教练员资格证书的或由中国摩协指定的人员担任。

七、培训安全及医疗

1、培训单位是培训安全保障的责任单位。每期培训班须制定培训安全计划，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划分等级，制定相应预案。培训期间应有救护车辆及医护人员在现场值班并配备急救箱及充足的常用急救用品。培训单位应确保培训安全，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

2、保险

培训单位必须为培训学员、教练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办理培训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附加保险，保险额度不得低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0万元，附加医疗保险2万元。

八、申请举办培训班的程序

1、培训单位资格

具备培训条件的单位，可向中国摩协申请培训资格（附培训单位资格申请表）。中国摩协对申请培训的单位进行检查，对符合培训条件的单位，中国摩协将颁发“培训资格证书”。

2、获得培训资格证书的单位，在每期培训班开班前至少十五个工作日，向中国摩协递交开办车手培训班申请，并附培训班申请表、安全计划及保险单据复印件等相关资料。

3、中国摩协在接到开办培训班申请的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审批并附培训班批次号。

4、对初次申请或临时申请举办车手培训的单位，经中国摩协实地检查符合培训条件后，在中国摩协专人监督下方可开班。

5、培训内容必须按教学大纲进行，并配备相关培训教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确保培训质量。

九、参加培训的学员须提供以下资料

1、年满18周岁的学员须填写培训报名表，出示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驾驶证复印件。

2、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培训报名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和其监护人同意其参加车手培训的函，且监护人须在其报名表上签字。

十、比赛执照的发放

培训班结束后，培训单位负责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培训总结和填写完整的申请比赛执照登记表、培训班学员登记表（附照片2张）、学员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交中国摩协统一办理相应级别和项目的比赛执照，并负责缴纳相关费用。

十一、中国摩协将对培训班进行监督，并采取不同方式对培训的学员进行回访，对学员投诉较多或达不到培训质量的培训单位，将限期整改或取消其培训资格。

十二、本办法未尽事宜由中国摩协进一步补充。

十三、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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